三明市既有非住宅建筑增设电梯规划管理

若干规定（试行）(征求意见稿)

为规范既有非住宅建筑增设电梯规划管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福建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办法》及《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的意见》精神，结合三明实际情况，制定本规划管理规定。

一、适用范围

三明市行政区域内既有非住宅建筑增设电梯需要办理工程规划许可证的，适用本管理规定。
本管理规定所称既有非住宅建筑，是指具有不动产权证明文件或合法的建设审批手续、已建成投入使用的非住宅建筑。

非住宅既有建筑包括医疗卫生、文化教育、养老服务、行政办公等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类建筑，以及商务办公、商业、酒店等既有经营类建筑。

二、审查要点

既有非住宅建筑增设电梯应满足城市规划、建筑结构和消防等方面的要求，坚持因地制宜、安全适用、风貌协调的原则，不得影响近期城市规划实施，不得增加或者变相增加与增设电梯无关的空间。增设电梯项目对相关利害关系人造成法律意义上的直接影响的，应经利害关系人同意。

1.增设电梯使用的土地原则上应在建设项目批准的用地红线范围之内。无不动产权证明文件或合法的建设审批手续的不得增设电梯。

2.增设电梯应满足建筑间距要求，不得占用城市道路用地。沿城市主干道的既有非住宅建筑沿路一侧不得增设电梯（建筑周边有广场等开阔空间除外）。

3.增设电梯后不得影响原建筑结构及消防安全，与周边建构筑物的间距应满足消防要求，并保障各类功能正常使用。

4.增设电梯不得影响底层功能正常使用，如遮挡店面、影响人流进出等。

5.增设电梯轿厢尺寸宜为无障碍电梯。

6.电梯外观应与原建筑物及周边环境协调统一，推荐采用通透玻璃外墙，宜参照景观电梯规划设计。

7.增设电梯应符合法律法规、政策文件规定。

三、规划审批

既有非住宅建筑增设电梯增加的建筑面积不计入计容建筑面积，不收取地价款；增加的占地面积不纳入地块建筑密度统计；增设电梯新增部分建筑面积不进行产权登记。

（一）申报材料

1.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申请表；
2.由原设计单位或不低于原设计单位资质等级的设计单位编制的增设电梯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包括规划用地、建筑结构、消防安全方面的可行性分析，增设电梯后的总平面图、各层平面，沿城市道路的需提供立面效果设计图等）；
3.不动产权证等土地证明文件。

（二）表决与公示

涉及非单一产权建筑需要增设电梯的，申请人应当征求所在 建筑全体产权业主意见。增设电梯申请人可会商业主委员会或社 区居委会（村民委员会），组织相关产权业主参与表决增设电梯方案的意见（如“同意”“不同意”等）。增设电梯方案应当由同建筑房屋专有部分面积占比三分之二以上且人数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参与表决，并经参与表决同建筑房屋专有部分面积四分之三以上且参与表决人数占比四分之三以上的业主同意。

增设电梯涉及利害关系人，由属地社区居委会（村民委员会） 协助申请人进行公示。

（三）核发工程规划许可证

增设电梯设计方案符合上述技术审查要求的，由属地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组织住建等相关部门联合审查；涉及地下室的项目，应征求国动办意见；位于文物建筑、历史建筑保护范围的，应征求住建、文物等部门意见。设计方案审查通过并履行公示后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位于主干道两侧，或历史文物保护范围等核心地段、重要景观节点的建筑增设电梯涉及改变外立面的，由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组织专家论证，论证意见作为审批依据之一。

（四）竣工规划条件核实

项目实施完成后，建设单位应向属地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申请竣工规划条件核实，符合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出具规划核实意见，不符合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下达整改意见书进行整改。

四、其他
本管理规定自2025年  月  日起实行，试行期2年。

